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
博士學位考試注意事項
[bookmark: _Hlk185585229]2026.01.22修正
※本系研究生最遲應於學位考試當學期全校加退選截止前，繳交經指導教授簽章之「學位論文專業領域審查申請表」，確認論文題目及研究目的與本系專業領域相符。未依規定期限通過審查者，不得申請學位考試。
1、 學位考試申請程序：
請務必確認已符合修業規定，未於規定日期內提出，則無法舉行考試。
（1） 學位考試舉辦及截止時間：依照學校行事曆公告。
（2） 學位考試申請時間：博士學位考試申請，須經本系學位審查會議審查後送校簽奉核定，故請至少於口試3週前提出申請。
（3） 學位考試申請資料如下：
1. 請至【學生資訊系統】→【論文、指導教授資料輸入】→【文件下載】列印以下資料：
(1) [bookmark: _Hlk216683714][bookmark: _Hlk216683708]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：請自行檢核，填畢後由指導教授簽章。
(2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：由指導教授依照本校「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」遴聘考試委員。
2. 論文初稿：裝訂為平裝本，且內容次序須與正式論文相同，須放入「經指導教授簽章之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」、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」以及「中英文摘要」。
3. 歷年成績單正本。
4. 英文測驗證明影本：入學後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複試或多益550分之語文測驗證明；修習4學分英文課程或外籍生則免。
5. 參加國際研討會證明。
6. 發表論文通過之期刊論文或正式接受函。
7. 與博士學位論文有關之投稿於國外期刊論文：詳見【附件一】。
（4） 確認考試日期後請至系辦申請借用教室。

2、 學位考試當天準備資料：
【學生資訊系統】→【論文、指導教授資料輸入】→【文件下載】列印審定書、推薦書及評分表等，並填寫口試日期。
1.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。
2. 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。
3. 博士學位考試評分表。
4. 學位考試領款收據：詳見【附件二】。
5.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：請至本校圖書館網頁使用【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】。
6. 論文相似度比對檢核表：如比對結果超過20%，須另填寫「論文相似度比對檢核表」。
7. 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流程：應屆畢業生如有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之需求，應於學位考試前登入【紙本論文延後公開申請系統】，填寫並列印申請書正本2份，並依延後公開原因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2份；於學位考試時，提交申請書及證明文件，供全體考試委員審核並簽名。
上述資料試畢後經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簽章，由指導教授或本人交至系辦。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始可至系辦領取審定書，領取時請出具相關證明。

3、 離校手續辦理程序：
請於學校公告離校期限內辦理。
1. 將學位論文電子檔上傳至圖書館：請參閱研究生論文上傳說明。
2. 離校手續單：於學生資訊系統下載，依序核章，並繳交1本平裝論文至系辦。若有申請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者，請於辦理離校手續時，將申請書正本及證明文件正本各2份，連同定稿後的紙本論文，1份交至系辦，1份交至圖書館。
3. 論文格式：本系博士學位論文封面顏色為紅色，顏色編號為919。
【博士學位論文封面（範例）；博士論文書背參考格式】
4. 歸還實驗室鑰匙及借用設備。

[bookmark: 附件一]【附件一】
與博士學位論文有關之投稿於國外期刊論文
【共   篇、此為第   篇】

篇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期刊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目前狀態：例如：已被接受，接受函如附件。

備註：此論文主要擷取學位論文中的第     章，請參考學位論文。





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[bookmark: 附件二]【附件二】學位考試領款收據
	學位考試學生
	學號：
	

	
	姓名：
	

	校外委員
匯款帳戶資訊
	□銀行
	銀行/分行：

	
	
	銀行帳號：

	
	□郵局
	郵局局號：

	
	
	郵局帳號：



國  立  臺  灣  科  技  大  學
領	款	收	據
日期：	年	月	日
	領款人姓名
	
	所屬年度月份
	中華民國
	年
	月份

	費用別
（請勾選）
	□演講費　□撰稿費　□審稿費　□出席費　□鐘點費
□命題費　□顧問費　□工作津貼　□臨時工資　博士口試費　□交通費

	摘要
	單位
	單位數
	單位金額
	合計金額
	代扣繳金額
	實發金額

	博士口試費
	人
	1
	
	元
	
	元
	
	元
	
	元

	交通費
	日
	1
	
	元
	
	
	
	元
	
	

	以上合計金額新臺幣（國字大寫）	拾	萬	仟	佰	拾	元整，業已如數領到無訛	此致

姓名：	（簽章）身分證統一編號：	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		（校外委員）
聯絡電話：	（校外委員）
E-mail：	（校外委員）
（外籍人士須附護照影本，並填妥護照號碼：	國別：	出生年月日：	）

	戶籍地址
（校外委員）
	郵遞區號
	市
縣
	區
鄉
鎮
	里
村
	鄰
莊
	路
街
	
段
	
巷
	
弄
	
號
	
樓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寫說明
1.	領款收據「右上方」：註明學生姓名、學號。
2.	「日期」：請填寫學位考試日期。
3.	「領款人姓名」：請填寫考試委員姓名。
4.	「所屬年度月份」：請填寫學位考試之年度及月份。
5.	「費用別」、「摘要」：若有交通費，請勾選交通費，並計算摘要金額。
※本校委員不得支領交通費，校外委員依服務單位所在地區核給交通費。
※同一委員當天只支付一次交通費，如為線上口試則不支付交通費。
☆委員請填：
1.	「姓名」、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。
2.	校外委員加填「帳戶資訊」、「服務單位及職稱」、「聯絡電話」、「E-mail」、「戶籍地址」。

【附件三】論文口試費及交通費支給標準
論文口試費支給標準
	費用別
	口試對象

	
	非外籍生
	外籍生

	博士論文口試費（校內）
	2,000元
	2,200元

	博士論文口試費（校外）
	2,000元+交通費
	2,200元+交通費


備註：博士論文口試費以考生為單位計算，外籍生論文口試費支給標準適用對象以英文撰寫
論文為限，以中文撰寫論文之外籍生，論文口試費仍依非外籍生支給標準給付。


校外委員交通費支給標準

	地區別
	支給標準

	台北地區
	200元

	基隆
	400元

	桃園
	500元

	宜蘭、新竹、苗栗
	800元

	台中、彰化、南投
	1,500元

	雲林、嘉義
	2,300元

	台南
	2,900元

	高雄、屏東
	3,200元

	花蓮
	3,000元

	台東地區及外島
	3,700元


備註：
1.交通費以考試日期為單位計算，同一日期之考試，核給一次交通費。
2.交通費以校外委員任職學校或服務單位所在地區核給。
3.本校委員不得支領交通費。
